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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成唯識論》解讀（卷五‧十一） 

  —六識相應何種受?(一) 

 

此六轉識易、脫不定，故皆容與三受相應，皆領順、違、非二相故。領

順境相適悅身心，說名樂受；領違境相逼迫身心，說名苦受；領中容境

相於身於心非逼非悅，名不苦樂受。如是三受或各分二，五識相應說名

身受，別依身故；意識相應說名心受，唯依心故。又三皆通有漏、無

漏，苦受亦由無漏起故。 

 

  「易」表示轉易，「脫」表示間斷，六轉識的所緣常有轉易，此六識亦時

有間斷，故不定。（按:由於所緣轉變，不同的所緣能引起不同的受。此外心識

若恆時延續，則較能引生後剎那相近的心所。然而，六轉識時有間斷，故所起

心所亦較不定，包括不同的受。相對來說，第七末那識恆時緣第八識，亦沒有

間斷，故恆時起捨受。）此六識皆能領納順、違、非順非違之相，故能與三受

相應。領納順境相，適悅身心，名樂受；領納違境相，逼迫身心，名苦受；領

納中容境相，即是非順非違境相，對於身心非適悅，亦非逼迫，名不苦不樂

受。若再進一步區分於身與於心的受，三受可各分二種。前五識相應的受名為

身受，因為五識除了皆依意識之外，亦各別依其色根，各別的色根為不共依，

名五根身，故五識的受名為身受。意識則唯依末那，不依色根，末那為心法，

故意識之受名為心受。身受和心受皆各有苦、樂、捨三種。 

 

    三受皆可隨有漏心或無漏心生起，故各自又可分為有漏及無漏二種。有漏

心固然有苦、樂、捨三受，無漏心則多有捨受、樂受，為何亦有苦受呢?論主補

充，苦受亦由無漏起。（按:《述記》解釋，苦根於學、無學身中，無漏第六意

引生，或說唯後得智中方起五識精進等。1此精進等伴隨的心王亦可有苦受俱

起。） 

 

或各分三，謂見所斷、修所斷、非所斷。又學、無學、非二為三。或總

分四，謂善、不善、有覆、無覆二無記受。 

 

    三受各可分為三種：見所斷、修所斷、非所斷。（按：受是遍行心所，即

是在任何識現起時必有受心所伴隨。這裏說苦、樂、捨三種受皆有見所斷、修

所斷和非所斷，即是說，在凡夫、聖者，以至佛階位皆有苦、樂、捨三種受。

為甚麼說佛位仍有苦受呢?《述記》依據《瑜伽論》分析二十二根的斷絕階位。

二十二根包括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五色根，苦、樂、喜、憂、捨五受根，信、

勤、念、定、慧五善根，未知當知、已知、具知三無漏根，以及男、女根、意

 
1 參考《述記》，大 43.423b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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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、命根。根據《瑜伽論》，包括五色根、五受根、男女根、意根、命根，共

十四根，一分見分所斷，體非不斷。即是說，憂、苦二根只在修道位仍有，由

於此時已趣向並近於佛位，故假說通於佛位，故說非所斷。但實際上，此二根

體非不斷。這種說法近似於說趣向無漏，亦說為無漏。2據以上分析，故說五受

皆各有見所斷、修所斷和非所斷。） 

 

    以修道階位來劃分，三受各又可分為學、無學、非學非無學三種。（按：

《瑜伽論》指出，諸異生成就十九根，有學成就二十一根，無學成就十九根3，

這三種階位成就的根，都包括苦、樂、捨三受根，故知學、無學、非學非無學

各皆有苦、樂、捨三受。） 

 

  若從德性來區分，德性有四種，受亦總有四種，即善受、不善受、有覆無

記受和無覆無記受。（按：這裏說「總分」，表示總有四種受，但不表示苦、

樂、捨三種受皆各有四種。若三受逐一來區分，則應說「各分」。下文將有詳

細討論。） 

 

有義，三受容各分四，五識俱起任運貪癡，純苦趣中任運煩惱，不發業

者是無記故，彼皆容與苦根相應。瑜伽論說，若任運生一切煩惱，皆於

三受現行可得，若通一切識身者，遍與一切根相應，不通一切識身者，

意地一切根相應。雜集論說，若欲界繫任運煩惱發惡行者，亦是不善，

所餘皆是有覆無記。故知三受各容有四。 

 

  對於三受各有哪種德性，有著不同說法。第一師認為，苦、樂、捨三受各

有四種德性，其理如下。五識恆時與貪、癡俱起，而意識在純苦趣中恆時與煩

惱俱起。（按：「純苦趣」指地獄趣。）這些時候的心識如不發業，皆是無記

性，而且皆與苦根相應。這說法是依據《瑜伽論》所說，若任運生一切煩惱，

皆於三受現行可得；這些煩惱之中，若通一切識身者，即指貪、癡二種煩惱，

遍與一切根相應（按：通一切識身之煩惱有貪、瞋、癡、慢四種，當中與五識

任運俱起的只有貪、癡二種。而疑、惡見則唯與意識俱起。）不通一切識身

者，即身見和邊見，則與意地一切根相應。（按：不通一切識身之煩惱指唯與

意識俱起的疑和惡見，當中與意識任運俱起而不發業的只有惡見中的身見和邊

見。「一切根」即二十二根，而「意地一切根」指二十二根減去與意識不相應

的五身根、男、女根。欲界六識皆與部分煩惱任運俱起，而這些煩惱或與一切

根相應，或與意地一切根相應，當中皆包含五受根、五善根和三無漏根，即包

含了善和無覆無記二種德性，而這些心皆於三受現行可得，故知三受各容有善

和無覆無記二種德性。）另外，《雜集論》說，欲界繫之任運煩惱，若發惡

 
2 《述記》，大 43.423b。 
3 大 30.615b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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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，亦是不善。（按：色界、無色界繫之煩惱不發惡行，故唯有欲界繫之煩惱

或會發惡行。）這些心識亦是三受現行可得，故知三受亦容有不善。所餘的，

包括欲界繫任運煩惱而不發善、惡行者，皆是有覆無記，這些心識也是三受現

行可得，故知三受亦各容有覆無記性。 

 

或總分五，謂苦、樂、憂、喜、捨。三中苦樂各分二者，逼、悅身、心

相各異故，由無分別，有分別故，尤重、輕微有差別故。不苦不樂不分

二者，非逼非悅相無異故，無分別故，平等轉故。 

 

  這第一師又提出，若進一步將受區分為五種，即是將苦、樂二受各分為

二，苦之中，逼迫身者為苦，逼迫心者為憂；樂之中，適悅身者為樂，適悅心

者為喜，這樣區分是因為於身與於心的苦、樂受行相不同。此外，苦、樂二受

可無分別；憂、喜二受則有分別，唯意識相應。苦、樂二受尤重，憂、喜二受

輕微，故須作區分。至於捨受則無不同行相，亦無分別，無輕、重，故不須再

區分。 

 

諸適悅受五識相應恒名為樂。意識相應，若在欲界、初、二靜慮近分名

喜，但悅心故。若在初、二靜慮根本名樂名喜，悅身、心故。若在第三

靜慮近分根本名樂，安靜尤重無分別故。 

 

  與五識相應的適悅受名為樂。與意識相應的適悅受，若在欲界和初靜慮、

二靜慮的近分者名為喜；若在初、二靜慮的根本分者名樂，亦名喜。（按：剛

達初靜慮者，稱為近分，其後稱為根本分；二靜慮亦如是。《顯揚論》說，於

近分只適悅意識及身處少分，故唯名喜；至根本分，適悅五根，亦起動勇，故

名樂，亦名喜。4）至第三靜慮，近分和根本分皆名樂，如《顯揚論》等說5，因

為在第三靜慮中，安靜無異行相，唯尤重，亦無分別，故不須區分為樂與喜，

總名為樂。 

 

諸逼迫受五識相應恒名為苦。意識俱者，有義唯憂，逼迫心故，諸聖教

說意地慼受名憂根故。瑜伽論說，生地獄中諸有情類，異熟無間有異熟

生，苦、憂相續。又說，地獄尋、伺憂俱，一分鬼趣、傍生亦爾。故知

意地尤重、慼受尚名為憂，況餘輕者？ 

 

  五識相應的逼迫受極明利，故恆名為苦。至於意識相應的逼迫受則有兩種

說法。一說意識相應逼迫受唯名憂，因為唯逼迫心，非逼迫身，而且，諸聖教

亦說意地慼受名憂根，例如《瑜伽論》說，有情生於地獄的異熟第八識，無間

 
4 參考《述記》，大 43.424a-b。 
5 參考《述記》，大 43.424b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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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前六識異熟生，苦、憂相續；又說地獄尋、伺憂俱，一分鬼趣、傍生亦如

是，由此故知地獄有憂。而憂受唯意識俱，地獄極重的逼迫受於意識尚且稱為

憂，其餘界趣於意識的逼迫受必不及地獄尤重，故不應名苦。因此，意識相應

的逼迫受唯名為憂。 

 

有義通二，人、天中者恒名為憂，非尤重故。傍生、鬼界名憂、名苦，

雜受、純受有輕重故。㮈落迦中唯名為苦，純受尤重無分別故。 

 

  另一說法認為，意識相應的逼迫受通苦和憂，人趣、天趣中的名為憂，非

尤重故。傍生、鬼趣中的有憂有苦，其中，若在雜受苦處的，即是混雜少分

喜、樂的，名為憂，若在純受苦處的名為苦，前者較輕，後者尤重。在㮈落迦

（按：梵文naraka之音譯，意譯為地獄）中的唯名苦，因為這處逼迫受純苦、尤

重、無分別，故不須區分為苦和憂，總名為苦。 


